洪发改价〔2025〕号
关于重新发布黔城城区自来水价格及

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水价的通知

洪江市供水有限公司：

为规范黔城城区供水价格行为，维护供水、用水双方的合法权益，促进城市供水事业可持续发展,鉴于《关于重新发布黔城城区自来水价格及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水价的通知》（洪发改价〔2020〕13号）文件有效期即将届满，根据《湖南省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湘发改价调规〔2022〕620号）等涉水价费规定，现将我市黔城城区供水价格及有关事项重新发布如下：

一、黔城城区自来水价格

自来水价格仍然划分为三类，价格为：居民生活用水2.33元/m3；非居民生活用水为3.51元/m3；特种用水为8.02元/m3。

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价格制度

1、家庭常住人口为4人（含4人）以内的用水户按户确定的用水量基数和级差价格如下表：

	级 数
	水量基数
	价     格

	第一级
	15m3/户·月（含）
	按批准到户的价格计量收费（2.33元/m3）

	第二级
	15-25m3/户·月（含）
	按批准到户的价格加收50%计量收费(3.50元/m3)

	第三级
	25m3/户·月以上
	按批准到户的价格加收100%计量收费(4.66元/m3)


2、家庭常住人口为4人以上的用水户，每增加1人，每户每月增加5立方米用水量。

3、考虑季节性因素影响，阶梯用水量可以按年度综合考核，根据年度累计用水总量计算各阶梯价格水费。

4、超过基本水价的水费收入，设立专项资金管理，主要用于供水水质工艺改造和城市新建道路新建水管网铺设。

三、涉水价费政策及要求

（一）污水处理费。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黔城城区及托口镇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的通知》（洪政办函〔2020〕35号）文件执行，随水价外代征，代征管理方式不变。

（三）水资源费。按取水量0.08元/m3计征，依据《关于加快城市供水价格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湘发改价服〔2014〕1044号）规定，你司可按1.5625：1（取水量与售水量之比）收取终端水费，即：0.125元/m3。

（四）生活垃圾处理费。按我局洪发改价〔2025〕6号文件执行，居民生活垃圾处理费为按计费水量在水价外代征，标准为0.3元/m3。具体黔城城区自来水收费价格见下表：

黔城城区自来水收费价格表

	项目类别
	基本水价
	污水处理费
	生活垃圾处理费
	水资源费

	居民生活用水
	2.33元
	1.00元
	0.3元/m3
	0.125元

	非居民生活用水
	3.51元
	1.40元
	按洪发改价〔2020〕12号文件执行
	0.125元

	特种用水
	8.02元
	1.40元
	按洪发改价〔2020〕12号文件执行
	0.125元


四、优惠政策措施

由市民政部门审核确定的低保户、五保户家庭每户每月免收5立方米水费（含污水处理费、水资源费、生活垃圾处理费）。

五、加大宣传力度，改善服务水平

供水价格政策性强、涉及面广，你司要不断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和提高服务质量，强化安全措施，加大水质安全管理，保障供水安全，为广大用水户提供质量优良的“放心水”，确保城乡供水安全，构建和谐供用关系。

六、执行时间

本通知自2025年12月1日起执行（文件发布之日起执行）。原《关于重新发布黔城城区自来水价格及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水价的通知》（洪发改价〔2020〕13号）文件有效期满，自行失效。

                                    洪江市发展和改革局

                                      2022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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